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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提交有關 
「推行整筆撥款資助制度對受資助福利界別的影響」意見書 

 
 
1. 政府於 2000 年開始改變對非政府社會服務機構的資助模式，以〈整筆撥款

資助制度〉為各項社會福利服務提供資助。在這模式下，政府給予機構的撥

款基準是根據 2000 年 4月 1日的人手編制的薪酬中位職薪點及其他開支計
算。根據社署與受資助機構的協議，機構須承諾對當時的受資助服務員工履

行合約條件，繼續以公務員總薪級表下的工資聘用這批「定影」員工。當時

機構接受〈整筆撥款資助制度〉，是基於整筆撥款可給予機構彈性調配資源，

更能回應服務需要，並可避免官僚制度下費時失事的程序。 
 
2. 過去幾年，社福機構進行各種不同方式的改革，部份機構為使機構得以生

存，服務得以延續，更節流增值，將新入職員工與政府總薪級表脫鈎。然而，

這亦做成界內不同機構、以致政府與非政府機構出現同工不同酬現象。政府

在 2007 年大幅提升公務員入職薪酬，更使同工不同酬現象惡化。 
 
3. 對社福界最嚴重的創傷，是同工因薪酬偏低、感到不受尊重或看不到前境而

離開這行業，以致社工專業出現斷層，2005/06年社工流失率更達 6.5 – 9.0%

的歷史高峰。另外，社福機構聘用專職醫療人員因不及公營機構的薪酬及發

展機會而出現困難。這些現象皆直接影響服務質素及服務的開展，使服務使

用者的福祉得不到應有的保障。 
 
4. 現在，社福界對〈整筆撥款資助制度〉已失去信心。社協贊成即時展開對整

筆撥款資助模式的全面檢討，並在以下提出幾個主要問題及建議，建議立法

會必須對此作出深入研究。 
 
主要問題 
 
5. 政府沒有按基準撥款 
 
社會福利署在 2000 年 10月發出的整筆撥款資助制度手冊，清楚列明日後資

助額的計算方法，就是各種服務認可員工編制的薪酬中位數，即所謂「基

準」。非政府機構採納整筆撥款制度，就等於與政府簽訂了新的資助合約，

而手冊所提及的基準的計算方法，亦成了合約的主要條文。 



 
在 2000 年推行整筆撥款資助制度後，正值政府開始陸續推行資源增值及節

約措施。前後兩任社會福利署長分別在 2003及 2005 年初重申，上述基準水

平不受資源增值及節約措施影響，兩次保證都清楚記載在相關的正式會議紀

錄內。可惜，社會福利署在 2005 年 8月改變立場，發信通知受資助機構，

日後資助額只及基準的百分之九十點七，所欠缺的百分之九點三正是資源增

值及節約措施所扣減的。政府解釋，基準水平維持不變，只是撥款給受資助

的金額減少了，實在強詞奪理。 
 
政府指過去幾年所有政府部門都要削資，社福界亦不能倖免。但過去幾年，

不少政府部門 / 受資助機構均獲得豁免。例如：政府對中小學的資助，在

過去幾年都獲豁免，不需要推行節約措施；環保署的大部分開支都用於外判

合約，難以因政府推行節約措施而單方面修改合約金額，結果環保署在這方

面的開支，獲得豁免而不需要推行節約措施。社會福利署委託非政府機構提

供服務，整筆撥款資助手冊又列明了資助水平，實應該與環保署一樣受到豁

免，而有關削資更不應該對撥款基準帶來長遠影響。 
 
6. 中位工資作基準，未能追上需要及實況 
 
政府在 2000 年提出以中位工資計算撥款基準，是因為當時社福界所接受的

薪酬資助總額，只及所有認可受資助職位的薪酬中位數的 98%。然而，中位
工資是否最合適的撥款水平、長遠而言是否足夠、對不同服務又是否合適等

問題，在過去七年卻沒有作出客觀的檢視。 
 
首先，由於經濟低迷、家庭暴力及失業等問題在過去幾年尤其嚴重，部分社

福服務 (如個案輔導) 需要較多年資深員工以處理複雜困難的個案，及維持

高質素的服務。以中位工資計算撥款基準，可能令這些服務較難聘請或挽留

資深員工；如果有社福機構有較大比例的服務屬於這些服務，則更容易面對

財政困難。 
 
另外，有些機構的員工的平均年資可能高於薪級中點，使機構同樣面對財政

壓力；造成此現象可能因為： 
- 在過去幾年，由於轉職可能直接影響各種薪酬福利，所以「定影」員工

的流失率相對較低，間接影響社福員工的自然流動。如果機構的「定影」

員工比例偏高，就可能會拉高機構所有員工的平均年資。 
- 經濟低迷、政府財赤亦間接令新服務的發展大幅減慢，這亦使員工的平

均年資提高。 
 



任何一個機構，都需要保留有經驗的員工，將專業傳授、教導新進、以及發

展機構的服務，否則必會對服務質素及服務使用者造成影響。但以薪酬中位

職薪點計算基準撥款的制度下，對於一些擁有較多超過中位職薪點員工的機

構，要解決長遠的財政負擔，讓機構持續發展，實在十分困難。因此，社協

認為有關〈整筆撥款資助制度〉的檢討，亦應檢視基準的計算方法。 
 
7. 其他服務沒有以中位工資撥款 
 
雖然政府於 2000 年開始推行〈整筆撥款資助制度〉，但在過去幾年政府並不

是以中位工資計算所有新資助服務 / 單位的資助額，部分以價格競投方式
分配的資助單位更出現價低者得的現象。在此情況下，受資助機構所得的撥

款水平可能低於相類服務的撥款金額，或以認可人手編制計算的薪酬中位職

薪點水平，使機構在財政上面對很大壓力，甚至可能出現以其他受資助服務

的資源補貼這些項目的情況，結果對這些服務的質素帶來負面影響。 
 
8. 沒有足夠中央行政及督導撥款 
 
服務督導對於維持服務質素及提升員工表現有極大作用，受資助服務的數量

增加，機構亦必須相應增加督導人員。 
 
此外，推行〈整筆撥款資助制度〉增加了受資助機構在財政及人事管理等方

面的責任及困難，對機構中央行政的要求亦大大提高。 
 
然而，政府在過去十多年來並沒有按標準為受資助機構提供有關服務督導及

中央行政的撥款。這一方面使機構在服務督導的比例大幅下跌，令服務質素

得不到足夠的保障；另一方面亦令機構難以提升行政效率及能力，以回應〈整

筆撥款資助制度〉對機構管理帶來的要求。 
 
主要影響 
 
9. 對服務的影響 
 
社福界接納〈整筆撥款資助制度〉的原意，是希望有更多彈性調配資源，以

更能回應市民對社會服務需要。然而，過去幾年並沒有任何客觀及科學化的

研究，確定新的撥款制度是否真能提升機構靈活運用資源以回應社會需要的

能力。 
 
相反，由於財政不足，「定影」員工的正常流動受到影響，而新入職的員工



流失偏高，部分服務更需增加收費 / 收費項目以彌補不足，部分服務則出

現員工數目不足，員工與服務使用者數目的比例遠低於標準的情況，致使服

務水平受到影響。社福界的服務對象，大部份是低收入人士或弱勢社群，缺

乏監察的能力，更不能自行支付服務費用以使用最佳服務。如果社會服務質

素惡化，受影響將是所有基層市民生活。 
 
10. 對員工及專業的影響 
 
很多機構在資源短缺下無法承認專業社工的經驗及年資，以致社工看不到前

境而紛紛轉行，2005/06 年社工流失率達 6.5 – 9.0%的歷史高峰，而最嚴重的

是前線及年資較淺的社工。 
 
與其他行業不同，社會服務是對人的服務，員工與服務使用者所建立的關

係，對服務成效尤其重要。故同工的流動，對服務使用者會造成一定的影響，

這是同工、服務使用者、社會各界都不願見到的。 
 
此外，社工不斷流失，長遠將造成青黃不接，社工專業斷層，影響社會服務

的持續發展。 
 
11. 對機構及社福界的影響 
 
近年社福界民怨沸騰，機構與員工之間產生極大矛盾及不信任，對機構運作

及管治帶來極大影響。 
 
政府拒絕按真正基準作出撥款，不但使社福界對〈整筆撥款資助制度〉失去

信心，更大大影響政府與社福界的伙伴合作關係，形成政府與業界的對立。 
 
社福機構的理事多為熱心服務社會的專業人士。推行〈整筆撥款資助制度〉

令他們將許多精力投放於管理工作上，而非服務發展，對他們變成一種負

擔。另外，由於政府拒絕按基準撥款，使機構面對財政壓力及員工的不滿，

機構間接變成磨心，亦容易令這些理事感到意興闌珊。 
 
社協的主要建議 
 
12. 立即根據基準資助額為受資助機構提供十足撥款，及即時展開對整筆撥款資

助模式的全面檢討，以檢視整筆撥款資助制度能否達到改善社會服務、更靈

活回應社會需要的目標，及研究如何作出改善，使對同工及社工專業的負面

影響減至最低。 



 
13. 對於各項新開展的受資助服務單位 (如學校社會工作)，必須按政府與社福
界同意的標準，以十足基準提供資助。 

 
14. 檢討 2000 年以來各項社會福利機構的服務撥款的計算方法和水平，其中包

括： 
- 即時調整社會福利署及其他政府部門以定額方法撥款資助社會福利服務

之模式，其計算撥款額應以該等服務的認可人手編制的中點薪酬計算，

而非以入職薪點或更低的水平計算 
- 對於各項原本以定額方法撥款資助之社會福利服務，政府應公開有關的

計算基礎，包括預算的員工職級及數目、以及員工與服務使用者的比例，

以增加透明度 
- 政府與社福界建立共同參與機制，檢視服務撥款的計算和水平，推展社

會服務。 
 

15. 立即按服務標準增加有關督導員工的撥款，以提升服務質素，加強對員工 
(尤其是新入職者) 的督導，並為社會工作者提供合理的晉升機會。並檢視

各服務增設資深社工（Senior Practitioner）職位的需要性，以提升服務質素。 
 
16. 政府應為擁有一定數目超過中位職薪點員工的機構，增加撥款，使機構能繼

續保留經驗員工，提供優質服務。至於增加撥款的計算基準，政府應與機構

磋商，制定合理及可行的方案。 
 
17. 監察受資助機構有否繼續覆行對員工的合約承諾；若有機構及員工發生因整

筆撥款或特別一次過撥款而出現的勞資糾紛，社會福利署應交由整筆撥款督

導委員會作出仲裁。另一方面，政府應承諾當負責任及審慎理財的機構出現

財政困難，政府將盡力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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